


中華民國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

會  議  記  錄 

一、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05 年 9 月 2 日(星期五) 下午 1:00 時 

二、開會地點：臺中市西屯區健行路 1049 號(金典酒店 13 樓會議室-菁英 2 廳) 

三、出席人員：應出席 72 名，實到會員 23 名、委託出席 23 共計 46 名，達到

百分之 63 比例，超過二分之一出席率。(詳附簽到簿) 

四、主管機關代表出席人員：  

  貴賓同業列席人員：清華大學-李家同教授 

交通大學-史天元教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-費立沅組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-陳宏仁技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灣中小工程技術顧問企業協會-黃煌輝理事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-朱弘家理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應用地質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-黃敏郎主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中市應用地質技師公會-李準勝理事長 

台灣省測量技師公會-王啟鋒理事長 

台中市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-周渙文理事長 

五、大會開始，行禮如儀。 

六、主席：高治喜理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司儀及記錄：曹智廣秘書長 

七、主席致開會詞：（詳見大會手冊第 2~3 頁）。 

八、來賓致詞：(致詞內容省略)。 

九、大會提案：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理事會 

案  由：檢具本會104年度會務工作報告書，提請追認案。（詳見手冊第17頁至第35頁） 

說  明：依據內政部發布之工商團體財務處理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辦理提請大

會追認，為符合日後各年度會員代表大會能遵循工商團體財務處理

辦法規定時程，本次提出 104 年度工作報告書予大會追認。 

辦  法：擬予追認通過後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備。 

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會員無異議通過。 

 

  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監事會 

案  由：檢具本會 104 年度歲入歲出決算書，提請追認案。 

(詳見手冊第 37 頁至第 41 頁) 

說  明：依據內政部發布之工商團體財務處理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辦理，提請

大會追認，為符合日後各年度會員代表大會能遵循工商團體財務處

理辦法規定時程，本次提出 104 年度歲入歲出決算書予大會追認。 

辦  法：擬予追認通過後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備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會員無異議通過。 

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理事會 

案  由：檢具本會106年度會務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，提請審議案。 

           (詳見手冊第43頁至第52頁) 

說  明：依據內政部發布之工商團體財務處理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理，提出

106 年度工作計畫書及收支預算表。 

辦  法：擬提請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後，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備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會員無異議通過。 

 

   第四案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尹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

案  由：建請本公會致函各機關辦理公共工程招標時，應依據行政院工程會

新訂「技術服務契約範本」(105.06.15 版)之規則辦理地形測量等先

期工作之付款。 

說  明： 

一、 該契約第二條履約標的第三款其他:__________(由甲方於招標時載

明，如乙方提供服務，甲方應另支付費用) 

二、 機關辦理委託規劃、設計為主之採購案，如一併委託基地地形測量

及地質鑽探等作業，多屬得標廠商先期支複委託部分，為免拖延對



該等分包廠商之付款期程。爰修正第二條附件 2 公共工程(不包括建

築工程)之規劃設計監造(四)其他__________(增列先期作業各項目

之付款條件及比率)建請依法行政。 

三、 建請參照「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」第 6 條 2 項、

第 26 條、第 29 條第 5項規定，增訂先期複委託作業之付款條件，

以利辦理招標及訂約事宜。 

辦  法：  

一、 提請會員大會決議後，建請本公會發函至全國各部會、地方政府及

工程主管機關，依據行政院工程會頒布之新契訂契約範本規則辦

理，以落實依法行政。 

二、 函請相關之鑽探業及其他先期作業工作所組公會，也一併發函產生

共震效應，全面影響主辦工程機關重視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會員無異議通過，請會務人員發函辦理。 

 

 第五案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健安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

案  由：為落實推動執行國土測繪法，健全測繪事業發展，建請貴會函文各

機關，相關「測繪業」投標廠商資格之規定。 

說  明： 

一、 健安公司今年投標-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北國際航空站「松山機場跑

道全區沉陷量精密水準測量案，標案投標廠商資格規定模糊，健安

公司以「測繪業」投標後卻被判定為資格不符，測繪業公司卻無法

投標測量案工程，實屬莫名! 

二、 另也有台電綜合施工處測量案件，經健安公司電話聯絡，才更正公

告投標廠商資格。 

三、 顯見仍有多數機關對於「國土測繪法」相關以及「測繪業」陌生，

故建請貴會可否函文說明，避免往後相關情形發生。 

辦  法：請內政部地政司加強宣導國土測繪法內容，請政府機關依法行政。 

決  議：函文內政部憑辦。 



第六案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理事會 

案  由：追認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代表名冊及權利義務規定。 

說  明：追認本會會員公司計 67 家，會員代表計 72 名，並由會務人員造具

會員代表名冊於理監事會審議。 

辦  法： 

一、會員公司如在 7 月底前經催繳未繳交年費，將採會員代表停權處 

分。 

二、停權會員公司代表或贊助會員均歡迎參加會員大會，但無具備選 

舉權及被選舉權。 

決  議：本案追認無異議通過。  

 

第七案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秘書處 

案  由：參加馬來西亞舉辦的第 61 次東南亞理事會議及 2017 年 8 月 15~17

日於汶萊舉行的第 14 屆東南亞測量大會。 

說  明：本會自104年7月於新加坡正式加入東南亞測繪協會後，已參加57~60

次東南亞理事會議，其中第 59 次會議由本會在台中舉辦。由於東協

10 國大部分處於開發階段，對基礎建設需求急迫，其中土地管理是

很重要的一環，對會員未來的商機應有一定程度的幫助。 

辦  法： 

一、 鼓勵會員踴躍參加國際會議，增加與東南亞會員情誼及工作機會。 

二、 積極爭取外交部及主管機關補助參加會議經費。 

三、 公會補助會員參加會議經費。 

決  議：請理事會針對補助會員出席參加東南亞相關會議訂定辦法，原則需

考慮本會財務狀況，另應積極爭取主管機關與外交部等政府機關補

助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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